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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禁止酷刑公约》 

1984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在第 39/46 号决议中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禁止酷刑公约》）。该《公约》在获得 20 个国家批

准后，于 1987 年 6 月 26 日生效。 

《禁止酷刑公约》是多年工作的成果。联合国大会于 1975 年 12 月 9 日在第 3452（XXX）

号决议中通过《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禁止

酷刑宣言》）之后，便立即启动了这项工作。 

事实上，《禁止酷刑宣言》是作为此后反酷刑工作的出发点提出的。在 1975 年 12 月 9

日通过的第二项决议中，大会要求人权委员会研究禁止酷刑问题及有效遵守《禁止酷刑宣言》

（第 3453（XXX）号决议）的任何必要措施。两年后，即 1977 年 12 月 8 日，大会特别要

求人权委员会依据《禁止酷刑宣言》所体现的各项原则，拟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

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第 32/62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在其 1978 年 2 月至 3 月的会期内开始了此项工作，并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来

处理该事项。工作组讨论的主要依据是瑞典提出的公约草案。自此直至 1984 年，每年都会

成立一个类似的工作组来继续讨论公约草案。 

最初，很多问题都难以达成一致。下列问题尤其经历了长时间的讨论： 

酷刑的定义 

人们认为，《禁止酷刑宣言》中出现的酷刑定义不够精确，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批判。

经过多次讨论，《禁止酷刑公约》最终形成了一个更为详尽、同时也更加复杂的定义，见《公

约》第一部分第 1 条。 

管辖权 

讨论围绕所谓普遍管辖权的概念进行。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各缔约国是否都应认为酷

刑问题的管辖权不仅基于属地管辖或属人管辖，还应包含非本国国民在其领土之外所实施的

酷刑行为。《禁止酷刑公约》最终接受了已被纳入若干反劫机及其它恐怖活动公约的普遍管

辖权原则，见《公约》第二部分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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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级的实施 

如许多其他的人权公约一样，《禁止酷刑公约》的能发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监

督体系，因此，如何在国际一级实施《禁止酷刑公约》引起了广泛讨论，最终决定成立一个

禁止酷刑委员会（《禁止酷刑公约》第 17 条），履行下列职责： 

（i） 接受和审议缔约国提交的关于其为履行公约义务所采措施的定期报告，并发表

评论意见（第 19 条）； 

（ii） 如收到可靠情报，认为其中有确凿迹象显示在某一缔约国境内经常施行酷刑，

委员会应展开调查（第 20 条）； 

（iii） 接受和审议某一缔约国声称另一缔约国未履行本公约所规定义务的来文（第

21 条）；以及 

（iv） 接受和审议声称因某一缔约国违反本公约条款而受害的个人送交的来文（第

22 条）。 

   不过，禁止酷刑委员会在上述（ii）、（iii）、（iv）条中的权限并不是强制性的，适用下列

修正： 

——缔约国可以“选择不参加”，并宣布不承认委员会依据第 20 条进行调查的权限（第 28

条）； 

——委员会无权审议缔约国间的控诉，除非缔约国明确承认委员会有此权限（第 21 条）； 

——委员会无权审议个人提交的来文，除非缔约国明确承认委员会有此权限（第 22 条）。 

缔约国的义务 

  《禁止酷刑公约》的多数条款都涉及到了缔约国的义务，归纳如下： 

（i） 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来防止出现酷刑行为。

应绝对禁止酷刑，该要求同样适用于战争及其他特殊状态（第 2 条）； 

（ii）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不得将

该人驱逐或引渡至该国（第 3 条）； 

（iii） 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在其法律体系内将酷刑行为定为严重的刑事罪行（第 4 条）； 

（iv） 在某些情况下，各缔约国应将被怀疑犯有酷刑罪行的人拘留，并对事实进行初

步调查（第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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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各缔约国应对被怀疑犯有酷刑罪行的人进行引渡，或是将案件提交主管当局以

便起诉（第 7 条）； 

（vi） 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已发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会进行调

查（第 12 条）； 

（vii） 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声称遭到酷刑的个人有权让主管当局对其案件进行审查（第

13 条）； 

（viii） 每一缔约国应确保酷刑受害者享有获得公平和充分赔偿的强制执行权利（第

14 条）。 

二、 《任择议定书》 

联合国大会于 2002 年 12 月 18 日通过了《禁止酷刑公约任择议定书》（第 57/199 号决议）。

该《议定书》已于 2006 年 1 月 22 日生效, 它建立了一个由国际机构和国家机构对拘留地点

进行定期查访的制度，以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议定书》

还设立了一个防范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小组委员会，以进行上述

查访并为缔约国和国家机构在国家一级履行类似职责提供支持。 

三、 禁止酷刑委员会 

禁止酷刑委员会每年召开两届会议。在每届会议上，委员会都将审议各缔约国提交的报

告。委员会会在提交报告缔约国 1 名或多名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对每份报告进行口头审议。

委员会将希望讨论的主要问题在在该届会之前告知即将被审议的缔约国。审议过每份报告之

后，委员会将通过其结论和评论意见。委员会可能还会通过关于《公约》特定条款或相关实

施问题的一般性评论。 

禁止酷刑委员会还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便为审议根据《禁止酷刑公约》第 22 条提交

的个人来文做准备。工作组会审议来文的可采性和案情，并向委员会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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